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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請說明我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關於113年度營利事業排除適用的範圍、基本所得額及基本稅

額的計算。（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營利事業最低稅負制的適用對象採負面排除法的規定外，亦涉及基本稅額的計算方式，考

生應具備描述計算過程的能力，屬於基本題型。

考點命中 《稅務法規(含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曾繁宇．尹崇恩編著，頁6-4、6-6～6-11。 

答： 
(一)【關鍵條文：基稅§3】

為了簡化降低徵納雙方成本及避免中小企業亦須適用最低稅負制度，下列營利事業排除適用最低稅負制，所

得基本稅額條例（下稱基稅條例）第3條定有明文：

1.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

2.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3.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4款規定之依法經營不對外營業消費合作社。

4.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19款規定之各級政府公有事業。

5.所得稅法第73條第1項規定之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

6.依所得稅法第75條第2項規定辦理清算申報或經宣告破產之營利事業。

7.所得稅結算或決算申報未適用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獎勵，且無基稅條例第7條第1項各款規定所得額之營利

事業。

8.基本所得額在$50萬元（經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前）以下的營利事業。

此一免稅額在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上漲達10%以上，按上漲幅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新臺幣$10萬元為單位，

未達新臺幣$10萬元者，按萬元數四捨五入。經物價指數調整後的免稅額：

110～111年 112～113年 
免稅額 $50萬 $60萬 

(二)【關鍵條文：基稅§7】 
1.營利事業基本所得額的計入項目，原則上應包括所有的所得項目，亦即，基本所得額的計算是「依所得稅

法計算的課稅所得」加計下列各款「免稅所得」
1
：

(1)所得稅法免稅的證券交易所得。

(2)所得稅法免稅的期貨交易所得。

(3)依所得稅法以外法律或條例所享受的免稅所得優惠

①按照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規定的免徵營所稅的所得額（含廢止前第9、9-2、10、15、70-1條規定免徵營

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及已廢止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於中華民國88年12月31日修正施行前第8-1條規

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

②依照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28條規定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的所得額。

③依照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36條規定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的所得額。

④依照企業併購法第37條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的所得額。

⑤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8條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的所得額。

⑥依中華民國90年1月20日修正施行前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15條規定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的所

得額。 

⑦依國際金融業務條例§13規定免徵營所稅的所得額（即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的所得）；但不包括依照所

得稅第73-1條之規定，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對於中華民國境內的個人、法人、政府機關或金融機構的授

1 陳清秀，稅法各論上冊第4版，頁559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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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收入，應將授信收入總額按規定扣繳率申報納稅的所得額。 

(4)其他免稅所得，是指在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施行後，法律所新增的「減免營利事業所得稅的所得額」及「不

計入所得課稅的所得額」，且經財政部公告者。 

2.茲有附言者，前述因適用基稅條例而加計之所得，於本條例施行後發生並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損失，得自發

生年度之次年度起5年內，從當年度各該款所得中減除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損失；營利事業於102年度以後出

售其持有滿3年以上屬所得稅法第4-1條規定之股票者，於計算其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時，減除其當年度出

售該持有滿3年以上股票之交易損失，餘額為正者，以餘額半數計入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餘額為負者，

依前述損失後抵之規定辦理。 

(三)【關鍵條文：基稅§8】 

1.營利事業之基本稅額，為基稅條例第7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扣除$50萬元後，按行政院訂定之稅率計算

之金額；該稅率最低不得低於12%，最高不得超過15%；其徵收率，由行政院視經濟環境定之。 

2.上述扣除金額，準用稅基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之物價指數連動調整法，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

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10%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之。調整金額以$10萬元為單位，未達$10萬元者，按萬

元數4捨5入。 

3.113年度經物價指數調整後之扣除金額為$60萬元，徵收率為12%。 

 
二、請回答我國綜合所得稅與遺産及贈與稅法之下列問題： 

(一)在屬人或屬地主義上，上述兩稅分別採行何種主義？（5分） 
(二)請說明我國綜合所得稅對境內居住者之定義及現行之認定原則。（10分） 
(三)請說明我國遺產稅經常居住境內的定義，並說明遺產稅在屬人及屬地主義上的課徵對象、遺

產的課徵範圍各為何？（10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個人綜所稅及遺贈稅對於課稅主義及境內居住者定義的差異，除可闡明法律規範外，亦

可將財政部之解釋函令作為補充，以充實作答內容。 

考點命中 
1.《稅務法規(含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曾繁宇．尹崇恩編著，頁2-25。 
2.《稅務法規(含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曾繁宇．尹崇恩編著，頁10-3～10-4。 

 

答： 
(一)1.我國綜合所得稅採屬地主義，僅就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作為課稅範圍，所得稅法第2條可資參照。 

2.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及3條之規定，我國遺產稅及贈與稅兼採屬人及屬地主義： 

(1)對於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採屬人主義： 

①於死亡時遺有財產者，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境外全部遺產，課徵遺產稅。 

②於生前有贈與行為者，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之財產為贈與，課徵贈與稅。 

(2)對於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及非中華民國國民： 

①於死亡時遺有境內財產者，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遺產，課徵遺產稅。 

②於生前有贈與境內財產行為者，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財產為贈與，課徵贈與稅。 

(二)【關鍵條文：所§7II】 

所得稅法上的境內居住者，是指符合下列情況之一的個人： 

1.情況1－在境內有住所（在國內設有戶籍，即可認定有住所）且經常居住境內。 

此處所稱經常居住境內，是指有下列情況之一： 

(1)在同一課稅年度內，在境內居住合計滿31天。 

(2)在同一課稅年度內，在境內居住合計在1天以上而未滿31天者，但其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2。 

                                                        
2 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的認定，應參考下列指標綜合認定： 

有無享有勞健保等社會福利； 

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是否居住於中國民國境內； 

有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事業、執行業務、管理財產、受僱提供勞務或擔任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的情形； 

其他生活情況及經濟利益足資認定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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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況2－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在國內未設有戶籍），而在同一課稅年度內，在境內居留滿183天者。 

(三)1.【關鍵條文：遺贈§4III】 

遺贈稅法上所稱之「經常居住境內」，於遺產稅是指被繼承人有下列情況之一： 

(1)被繼承人在死亡事實發生前的2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者（=住所一律採用「戶籍」作為判斷標準3，

於境內「設有戶籍」，即為「有住所」）。 

(2)被繼承人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有居所，且在死亡事實發生前的2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時間合

計逾365天者。但受中華民國政府聘請從事工作，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特定居留期限者，不在此限。 

2.【關鍵條文：遺贈§§1、15】 

(1)我國遺產稅是採屬人兼屬地主義，並同時採用「國籍原則」及「居住原則」作為判斷標準： 

①屬人主義的課稅範圍： 

被繼承人（死亡人）若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原則）」的「中華民國國民（國籍原則）」，

以其境內及境外遺產（即全球遺產）作為課徵對象。 

②屬地主義的課稅範圍： 

被繼承人（死亡人）若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的中華民國國民」或「非中華民國國民」，僅以境

內遺產作為課徵對象。 

(2)除前述遺產範圍屬於我國應稅遺產外，被繼承人死亡前2年內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應於被繼承人死亡

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 

①被繼承人的配偶。 

②被繼承人依民法§§1138（血親繼承人）及1140（代位繼承人）規定的各順序繼承人。 

③依民法§§1138（血親繼承人）及1140（代位繼承人）規定之各順序繼承人的配偶。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C) 1 下列有關租稅規避之說明，何者錯誤？ 

(A)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 

(B)稅捐稽徵機關就租稅規避之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C)主管機關得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 

(D)稅捐稽徵機關得令其補稅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 

(A) 2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規定，關於各行業營業稅額計算方式及稅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有陪侍服務之酒吧，其稅率為15% 

(B)銀行業，經營專屬本業之銷售額，其稅率為5% 

(C)農產品批發市場之承銷人及銷售農產品之小規模營業人，其稅率為0.1% 

(D)保險業之再保費收入之稅率為1% 

(C) 3 下列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分期繳納稅款之情形，何者可以免計算利息？ 

(A)應繳納之所得稅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申請分期 

(B)經稅捐稽徵機關查獲應補徵鉅額稅捐申請分期 

(C)納稅義務人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之事由申請分期 

(D)經地方政府認定符合分期繳納之地價稅申請分期 

(A) 4 自113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起，所得稅法有關幼兒學前扣除額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納稅義務人有6歲以下之子女   (B)每人每年扣除額為12萬元 

(C)股利按28%稅率分開計稅者不得適用 (D)屬於列舉扣除額 

(D) 5 自113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起，所得稅法有關房屋租金支出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屬特別扣除額 

(B)指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在中華民國境內租屋供自住者所支付的租金 

(C)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18萬元為限 

(D)納稅義務人申報有購屋借款利息者不得列報扣除 

(A) 6 稅捐稽徵法所稱相當擔保，下列何者正確？ 

                                                                                                                                                                                        
【台財稅字第10104610410號令】 

3 黃源浩，租稅法第2版，頁568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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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銀行存款單摺，按存款本金額計值 

(B)黃金，按八折計算 

(C)經中央銀行掛牌之外幣、核准上市之有價證券，按九折計算 

(D)政府發行經規定可十足提供公務擔保之公債，按其市值計算 

(D) 7 銷售下列貨物或勞務，何者免徵營業稅？①國際運輸用之船舶 ②遠洋漁船 ③監獄工廠銷售之貨物 ④金

融債券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 (D)③④ 

(D) 8 下列有關兼營營業人年終調整營業稅額之規定，何者錯誤？ 

(A)於每年1 月15 日以前辦理上一年度最後一期調整申報 

(B)當年度實際營業期間未滿9 個月者，免辦理調整申報 

(C)不論採直接扣抵法或間接扣抵法者，皆要辦理調整申報 

(D)採間接扣抵法之兼營營業人辦理調整申報，應經會計師或稅務代理人查核簽證 

(D) 9 下列有關金融業營業稅之敘述，何者錯誤？ 

(A)保險本業之稅率為5%  (B)每2個月自動申報繳納 

(C)證券業本業之稅率為2%  (D)得申請由總公司合併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繳稅 

(B) 10 被繼承人之下列遺產，何者需列入遺產總額？①繼承人捐贈給臺北市政府之遺產 ②繼承人捐贈給公營事

業之遺產 ③繼承人捐贈部分遺產成立基金會 ④遺產中之法定空地經被繼承人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

地 ⑤遺產中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 

(A)①②③⑤ (B)②③④⑤ (C)②③ (D)③⑤ 

(B) 11 郭君112年度共支付受扶養80歲母親生活費30萬元，三子（24歲）之教育費30萬元。此外，郭君贈與次子

333萬元為創業基金，長子結婚贈與111萬元，請問郭君112年度之贈與總額為何？ 

(A)374萬元 (B)344萬元 (C)130萬元 (D)100萬元 

(D) 12 下列有關土地增值稅稅率之敘述，何者正確？ 

(A)土地增值稅稅率一律依土地漲價總數額累進課徵 

(B)持有土地超過20年者，其土地增值稅即可減徵30% 

(C)適用出售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一生僅一次 

(D)土地增值稅稅額在新臺幣100元以下者免予課徵 

(D) 13 下列有關地價稅之敘述，何者正確？①地價稅之稅基為公告地價 ②地價稅之最高稅率為千分之六十 ③

供公共使用之公有土地免徵地價稅 ④地價稅納稅基準日為8月31日 

(A)①② (B)①③④ (C)①④ (D)③④ 

(B) 14 有關公告地價，原則上應每幾年重新規定地價一次？有關房屋標準價格，應每幾年重新評定房屋標準價

格一次？ 

(A)2年；2年(B)2年；3年(C)3年；3年(D)3年；2年 

(C) 15 依113年修正房屋稅條例規定，下列有關適用自住房屋稅率之規定，何者錯誤？ 

(A)土地設定地上權之使用權房屋並供該使用權人自住使用者，其房屋稅率為1.2% 

(B)房屋所有人、配偶或直系親屬應於該屋辦竣戶籍登記 

(C)本人、配偶及直系親屬於全國僅持有一戶房屋，供自住且房屋現值在一定金額以下者，稅率為1% 

(D)房屋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情形 

(C) 16 112年度每人基本生活費為20.2萬元，王先生一家五口包括本人及配偶及三名就學中之子女。倘若王先生

家之免稅額及一般扣除額合計為70.8萬元，特別扣除額包括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20.7萬元，財產交易損失

10萬元、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10萬元、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5萬元，請問得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之基本

生活費差額為多少？ 

(A)0元 (B)5.2萬元 (C)15.2萬元 (D)30.2萬元 

(B) 17 依所得稅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免稅所得？ 

(A)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

得 

(B)個人取自營利事業贈與之財產 

(C)公、教、軍、警人員及勞工所領政府發給之實物配給或其代金及房租津貼 

(D)個人出售家庭日常使用之衣物、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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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8 有關出售房地，並適用房地合一稅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於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的次日起算30日內完成申報 

(B)應以實際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的費用之餘額為所得額 

(C)適用重購退稅之自用住宅，必須出售房地前6年，本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設有戶籍並居住，且無出

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D)適用重購退稅之自用住宅，於重購後5年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時，應追繳原扣抵或退還稅額 

(A) 19 依現行所得稅法，若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林先生選擇就其本人或配偶之各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再由

林先生合併報繳。假若納稅義務人林先生利息所得為14萬元，林先生的母親為受扶養親的利息所得為8萬

元，分開計稅之林太太的利息所得為15萬元，請問針對林太太可列報之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的部分為多

少？ 

(A)5萬元 (B)13萬元 (C)15萬元 (D)23萬元 

(C) 20 113年度綜合所得淨額之特別扣除額中，何者會有排富條款，即納稅義務人適用所得稅稅率、股利所得分

開計稅或基本所得額在一定標準以上者，不得扣除？ 

(A)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B)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C)長期照護特別扣除額 (D)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 

(A) 21 營利事業申報所得稅時列報之成本費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捐贈經政府登記有案之體育團體，得全數列報費用 

(B)支付特別股股東之股利支出，得列報費用 

(C)因違反環保法規所科處之罰鍰，得列為營業外損失 

(D)營利事業購置或修繕固定資產，其耐用年限不及2年，或超過2年，而支出金額不超過60,000元，得列為

當年度費用 

(D) 22 依土地稅法及相關法規規定，有關地價稅課徵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土地所有權為分別共有者，以管理機關或管理人為納稅義務人 

(B)土地設定典權者，地價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出典人 

(C)自用住宅用地之地價稅稅率為千分之六 

(D)供公共通行之騎樓走廊地，地上有建築改良物二層者，地價稅減徵三分之一 

(B) 23 依土地稅法規定，下列有關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之敘述，何者正確？ 

(A)土地設定典權者，為典權人 

(B)受託人就受託土地，於信託關係存續中，有償移轉所有權以受託人為納稅義務人 

(C)土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 

(D)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 

(A) 24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營業稅稅率為零之貨物或勞務，不包括下列何者？ 

(A)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課稅區營業人供其製造、加工後出口之貨物或勞務 

(B)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課稅區營業人未輸往課稅區而直接出口之貨物 

(C)依法設立之免稅商店銷售與過境或出境旅客之貨物 

(D)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課稅區營業人存入自由港區事業或海關管理之保稅倉庫、物流中心以供外銷之貨

物 

(C) 25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及相關規定，取得下列載有營業稅額的統一發票，何者得扣抵銷項稅額？ 

(A)購買供一般員工使用的自用乘人小汽車 (B)年節送禮給員工 

(C)員工業務出差住宿飯店之費用  (D)辦理員工伙食 



 113年高點․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